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湖教科规办[2005]8号
----------------------------------------------------------

湖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教科200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属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和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教科规办[2005]8号文件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市2005年度教育部各类课题的申报工作，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转发你们（附后），并将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区）教科规划办、各市属学校、市教育局各有关处（室）务必按教育部办公厅通知要求，于2005年9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申请·评审书》）一式7份，其中1份原件，6份复印件，课题设计论证活页每份单独装订一式6份）送我办。我办必须于9月30前集中送省教科规划办。

二、课题申报人有研究经验，即申请国家级课题要求有从事教育部课题研究经历，申请教育部课题要求有主持并完成浙江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以上的研究经历（申报时请随附相关课题结题证书复印件1份），我们将统一交由省规划办进行资格审查。

三、由省规划办代收汇课题评审费，申报单位在报送出《申请·评审书》的同时，应随交课题评审费每项200元（由我办统一收取后集中通过银行寄汇）。

四、《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及课题指南等请查询www.zjedusri.com.cn——教科规划等相关网站下载。受理申报期间如需了解、咨询有关情况，请与我办联系。邮编：313000，地址：湖州市所前街77号，电话：2057859汤有根，2032305孙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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